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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拆规则》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内上市的相关要求，具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 

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 

上汽集团股票于 1997 年 11 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至今已满三年，符合本条规

定的要求。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询问上汽集团管理层上汽集团股票境内上市时间； 

2、检查上汽集团管理层编制的上汽集团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即上汽

集团于 1997 年 11 月 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字(1997)500 号文

批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票并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104； 

3、检查上交所网站上目前可查询的上汽集团最早公告日期为 2000 年，截至本

《普华永道就上汽集团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的说明的专项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意见”)出具日，其股票境内上

市已满 3 年。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发现：上汽集团就上述股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的说明

与我们在核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和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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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且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

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

币六亿元(本规则所涉净利润计算，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为依据) 

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 

根据上汽集团 2019 年、2020 年以及 2021 年年度报告和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审计的上汽集团 2019 年度、2020 年度以

及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上汽集团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利润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分别约为 215.81 亿元、177.44 亿元、185.75 亿

元，符合“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的规定。 

根据上汽集团 2019 年、2020 年以及 2021 年年度报告和经审计的 2019 年

度、2020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捷氢科技未经审计的 2019 年度、2020 年

度以及 2021 年度财务数据，上汽集团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

技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合计 

一、上汽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上汽集团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A 

2,560,338.42  2,043,103.75   2,453,309.79  7,056,751.96 

上汽集团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2,158,111.52  1,774,412.54  1,857,500.13  5,790,024.19 

二、捷氢科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捷氢科技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B 

(3,487.81) (9,426.48) (5,875.03) (18,789.32) 

捷氢科技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3,536.54) (9,561.36) (6,816.56) (19,9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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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汽集团享有捷氢科技权益比例 (注) 

权益比例 C 90.00% 90.00% 68.31%   

四、上汽集团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技的净利润 

净利润 
D 

(D=B*C) 

(3,139.03) (8,483.83) (4,013.23) (15,636.09) 

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3,182.89) (8,605.22) (4,656.39) (16,444.50) 

五、上汽集团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技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利润 
E 

(E=A-D) 

2,563,477.45  2,051,587.58  2,457,323.02  7,072,388.05  

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2,161,294.41  1,783,017.76  1,862,156.52  5,806,468.69  

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 

E 中孰低

值 
2,161,294.41  1,783,017.76  1,862,156.52  5,806,468.69  

注：上汽集团直接/间接合计享有捷氢科技权益比例以各年末持股比例计算。 

综上所述，上汽集团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技的净利润

后，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约为 580.65 亿元，不低于人民币 6

亿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符合“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连续盈利；且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六亿元”的要求。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检查德勤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2021 年 3 月 25 日及 2022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报告号为德师报(审)字(20)第 P01554 号、德师报(审)字(21)第 P01020 号

及德师报(审)字(22)第 P00937 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核对经德勤审计的上汽

集团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至

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数据一致； 

2、检查上汽集团管理层编制的上汽集团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年度报告

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重新计算扣减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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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并核对至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一致，同时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

理层引用的数据一致； 

3、检查捷氢科技管理层编制的捷氢科技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未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补充资料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非经常性损

益，重新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核对至上述管理

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数据一致； 

4、检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出具的《关于上海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

核查意见》(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书”)，核对上汽集团直接/间接合计持有

的捷氢科技的权益比例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数据一致； 

5、重新计算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上汽集团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

技的净利润(包括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

层的计算结果一致； 

6、重新计算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上汽集团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捷

氢科技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括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以及三年

合计金额，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的计算结果一致；并重新比

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三年合计金额的孰小值，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

明中管理层的计算结果一致。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发现：上汽集团管理层对于上汽集团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连续盈利；且上汽集团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技的净利润后

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六亿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值计算)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

方面一致。我们的上述意见不构成对上述捷氢科技管理层编制的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或审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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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不

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

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净资产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 

根据上汽集团 2021 年年度报告和经审计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捷氢科技

2021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上汽集团 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捷

氢科技的净利润占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情况以及按权益享有的捷

氢科技的净资产占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21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21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 

上汽集团 A 2,453,309.79 1,857,500.13 27,377,367.53 

捷氢科技 B (5,875.03) (6,816.56) 126,824.80  

上汽集团享有捷氢科

技权益比例（注） 
C 68.31% 68.31% 68.31% 

上汽集团按权益享有

捷氢科技净利润或净

资产 
D (D=B*C) (4,013.23) (4,656.39) 86,634.02  

占比 E (E=D/A) -0.16% -0.25% 0.32% 

注：上汽集团直接/间接合计享有捷氢科技权益比例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比例计算 

综上所述，上汽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捷

氢科技的净利润未超过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上汽集团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技净资产未超过归属于上

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30%，符合本条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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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检查德勤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报告号为德师报(审)字(22)第 P00937

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核对经德勤审计的上汽集团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中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至上述

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数据一致； 

2、检查上汽集团管理层编制的上汽集团 2021 年年度报告中非经常性损益金

额，重新计算扣减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核对至年度报

告中的数据一致，同时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数据一

致； 

3、检查捷氢科技管理层编制的捷氢科技 2021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财务

报表补充资料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非经常性损益，重新计算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

层引用的数据一致； 

4、检查捷氢科技管理层编制的捷氢科技 2021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财务

报表补充资料中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并核对至上述管

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数据一致；  

5、检查国泰君安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书，核对上汽集团直接/间接合计持

有的捷氢科技的股权比例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数据一致； 

6、重新计算 2021 年度上汽集团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技的净利润占

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括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占比及按权益享

有的捷氢科技的净资产占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占比，核对至上述

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的计算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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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发现：上汽集团管理层对于上汽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捷氢科技的净利润不超过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以及上汽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捷氢

科技净资产不超过归属于上汽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的说明，与我

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我们的上述意见不

构成对上述捷氢科技管理层编制的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或审阅意见。 

（四）上市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分拆：(1)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上市公司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

(2)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3)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4)上市公司最近一年或一期财务会

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5)上

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超过所属

子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该上

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外 

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 

1、上汽集团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

形或者上市公司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的情形； 

2、上汽集团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 

3、上汽集团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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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汽集团最近一年或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德勤针

对上汽集团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德师报(审)字(22)第 P00937 号《审计报告》

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捷氢科技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上汽(常州)创新

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61.3721%)、上海捷嘉技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7.8682%)、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4.8207%)、上汽集团(4.6211%)、中国国

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3.7548%)、嘉兴隽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3.5126%)、海卓动力(青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1802%)、乌海市君正科技产

业有限责任公司(1.2112%)、上海安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2112%)、启汇润金(深

圳)科技生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112%)、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基 金 二 期 ( 有 限 合 伙 )(1.2112%) 、 烟 台 信 贞 添 盈 股 权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1.2112%)、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1.2112%)、广东广祺中庸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9690%)、Springleaf Investments Pte. Ltd.(0.9690%)、

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7267%)、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7267%)、苏州凯辉成长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7267%)及珠海隐山现代

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0.4845%)。不存在上汽集团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捷氢科技股份，合计超过捷氢科技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 10%的情

形。 

综上所述，符合本条规定的要求。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里的第 1 至第 3 点，我们的核查程序包括：

a) 询问上汽集团管理层；b) 询问为上汽集团本次分拆上市提供法律服务的上海市锦

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检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c) 查询上汽集团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最近 36 个月的公告信息；d) 在外部搜索引擎网站上检索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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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里的第 4 点，检查德勤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报告号为德师报(审)字(22)第 P00937 号的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 

3、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里的第 5 点，检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捷氢科技管理层编制的捷氢科技 2021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中的

相关信息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查看捷氢科技的股东信

息及上汽集团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捷氢科技股份的情况与上述管

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信息一致。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并基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上述相关事项出具的法

律意见，我们发现：上汽集团管理层对于不存在上述 5 种情形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

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五）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1)主要业务或资产

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但子公司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子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除外；(2)主要业务或资产

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3)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

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或资产；(4)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5) 

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超过该子

公司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三十，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该上

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外。前款第(1)项所称募集资金投向包括上市公司向子公司出资

或者提供借款，并以子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作为判断标准。上市公司向子公司提

供借款的，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可以按照每笔借款使用时间长短加权平均计

算 

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 

1、根据《分拆规则》，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上汽集团不存在通过发行股份

及募集资金的方式向捷氢科技出资或者提供借款用于捷氢科技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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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汽集团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未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存在 “上市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业务和资产，作为拟分拆所属子

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的情形； 

3、上汽集团的主要业务包括整车、零部件、移动出行和服务、金融、国际经

营等领域，并通过创新科技构建技术底座、提供业务赋能，形成以整车业务为龙

头、各板块融合发展的“5+1”业务板块格局；捷氢科技主要从事氢燃料电池电

堆、系统及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工程技术服务，不属于上汽集

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或资产； 

4、捷氢科技主要从事氢燃料电池电堆、系统及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及工程技术服务，不属于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 

5、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捷氢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

接持有捷氢科技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捷氢科技担任的职务 对应捷氢科技股份比例 

1 卢兵兵 董事、总经理 0.3798% 

2 侯中军 副总经理 0.2238% 

3 程伟 副总经理 0.2238% 

4 张剑石 副总经理 0.2237% 

5 方俭 财务总监 0.1356% 

6 陈飞飞 董事会秘书 0.0759%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除上表所列外，捷氢科技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方均不存在持有捷氢科技股份的情况。捷氢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

方持有捷氢科技的股份，合计未超过捷氢科技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三十。 

综上所述，符合本条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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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里的第 1 和第 2 点，我们的核查程序包括：

a) 询问上汽集团管理层；b) 查询上汽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公

告信息，查看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是否存在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或存在重大资产重

组的情况；c) 查看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中的承诺投资项目是否为捷氢科技的主

要业务或资产； 

2、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里的第 3 和第 4 点，我们的核查程序包括：

a) 检查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的营业执照；b) 询问上汽集团管理层上汽集团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与资产，是否与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

引用的信息一致；c) 询问捷氢科技管理层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主营业务范围是否发

生变化； 

3、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里的第 5 点，我们的核查程序包括：检查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并对捷氢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方持股份额进行了加总，核对捷氢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员工持股平台

间接持有捷氢科技股份的信息至上述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信息一致。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并参考律师就上述相关问题出具的意见，我们发现：上汽集

团管理层对于不存在上述 5 种情形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和管理层

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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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市公司分拆，应当就以下事项作出充分说明并披露：(1)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

业、增强独立性；(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分拆到境外上市的，上市公

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3)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

公司的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

职；(4)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

陷 

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 

1、本次分拆有利于上汽集团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上汽集团专注于整车、零部件、移动出行和服务、金融、国际经营等领域，并

通过创新科技构建技术底座、提供业务赋能，形成以整车业务为龙头、各板块融合

发展的“5+1”业务板块格局；捷氢科技主要从事氢燃料电池电堆、系统及核心零

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工程技术服务。本次分拆上市后，上汽集团及其

他下属企业将继续集中资源发展除捷氢科技主业之外的业务，进一步增强公司业

务、财务与公司治理独立性。 

2、本次分拆后，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

业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分拆到境外上市的，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不存在同业竞争 

(1) 同业竞争 

上汽集团专注于整车、零部件、移动出行和服务、金融、国际经营等领域，并

通过创新科技构建技术底座、提供业务赋能，形成以整车业务为龙头、各板块融合

发展的“5+1”业务板块格局；捷氢科技主要从事氢燃料电池电堆、系统及核心零

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工程技术服务。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上汽集团

与捷氢科技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已分别就避免同业竞争情形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附件：普华永道就上汽集团分拆上市说明中相关内容的说明的专项意见 
 

- 13 - 

 

上汽集团 

“1.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捷氢科

技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以下统称“关联企业”)不存在与捷氢科技

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2. 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本公司及关联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从事与

捷氢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 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如本公司及关联企业未来发现或从第三方获得的

商业机会与捷氢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潜在竞争，则本公司

及关联企业将立即通知捷氢科技，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让与捷氢科技及其控制

的企业。 

4. 本公司在作为捷氢科技直接/间接控股股东期间，不会利用本公司对于

捷氢科技的控制关系，从事损害捷氢科技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5. 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自捷氢科技就本次分拆上市向上交所提交申报材料之日起对本公

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在本公司作为捷氢科技直接/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

效。” 

捷氢科技 

“1、本公司承诺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将继续从事氢燃料电池电堆、系统及

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技术服务。 

2、截至本函出具之日，本公司与本公司直接/间接控股股东(以下合称“控

股股东”)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的情形。本公司承诺于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亦不会从事与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附件：普华永道就上汽集团分拆上市说明中相关内容的说明的专项意见 
 

- 14 - 

 

上述承诺自本公司就本次分拆上市向上交所提交申报材料之日起对本公司

具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所述，本次分拆上市后，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同业竞争情形，捷氢科技分拆上市符合上交所科创板关于同业竞争的要求。 

(2) 关联交易 

本次分拆上市后，上汽集团发生关联交易将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合理性和

公允性，并保持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调节财务指标，损害公司利益；

本次分拆上市后，捷氢科技发生关联交易将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合理性和公允

性，并保持捷氢科技的独立性，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调节财务指标，损害捷氢科技利

益。 

上汽集团和捷氢科技已分别就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事项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上汽集团 

“1、本公司将充分尊重捷氢科技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捷氢科技独立经

营、自主决策的权利。 

2、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本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本公司及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捷氢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以下统称“关

联企业”)与捷氢科技之间发生除为满足日常经营业务所需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外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对日常关联交易以及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偶发性关联交易，本公司及关联企业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

依法与捷氢科技或其控制的企业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公司章程、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如需)。 

3、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本公司将督促捷氢科技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切实遵守关联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同时本公司将自觉

履行并促使关联企业履行捷氢科技关联交易表决时的回避义务，保证关联交易

的审议程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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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保证将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严格和善意地履行与捷氢科技及其

控制的企业签订的各类关联协议。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不会向捷氢科技及其控制

的企业谋求超出该等交易以外的利益或收益，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捷氢科

技及捷氢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5、本公司及关联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捷氢科技及其控制的

企业的资金、资产，亦不要求捷氢科技及其控制的企业为本公司及关联企业进

行违规担保。 

6、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自捷氢科技就本次分拆上市向上交所提交申报材料之日起对本公

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在本公司作为捷氢科技直接/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

效。” 

捷氢科技 

“1、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本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本公司直接/

间接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除外；以下统称

“关联企业”)发生除为满足日常经营业务所需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的偶发性

关联交易；对日常关联交易以及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偶发性关联

交易，将遵循公平合理、价格公允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的审议、批准、授权等程序，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关联企业依法签订协议，及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

条件进行，且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公司将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严格和善意地履行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企业签订的各项关联交易协议；本公司将不会向控股股东、关联企业谋求

或输送任何超出该等协议约定以外的利益或者收益。 

3、本公司将不以任何违法违规方式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企业进行违

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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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承诺自本公司就本次分拆上市向上交所提交申报材料之日起对本公司

具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所述，本次分拆上市后，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之间不存在影响独立性或者

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捷氢科技分拆上市符合上交所科创板关于关联交易的要求。 

3、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

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上汽集团和捷氢科技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建立了独立

的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

捷氢科技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上汽集团和捷氢科技各自具有

健全的职能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亦未有捷氢科技与

上汽集团及上汽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上汽集团不存在占用、支配

捷氢科技的资产或干预捷氢科技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也不存在机构混同

的情形。本次分拆上市后，上汽集团和捷氢科技将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的相互独

立。 

捷氢科技拥有自己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上汽集团的高级

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本次分拆上市后，上汽集团和捷氢科技将继

续保持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独立性，避免交叉任职。 

4、本次分拆后，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上汽集团、捷氢科技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

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

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本次分拆上市将促使捷氢科技进一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

构，继续与上汽集团保持资产、业务、机构、财务、人员方面的相互独立，增强业

务体系完整性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综上所述，上汽集团分拆捷氢科技至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符合《分拆规则》的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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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询问上汽集团管理层对于：(1)本次分拆后，上汽集团及其他下属企业将继

续集中资源发展除捷氢科技主业之外的业务，进一步增强业务、财务与公司治理独

立性的说明；(2)本次分拆后，上汽集团以及下属其他企业不存在开展与捷氢科技相

同业务，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的情形的说

明；以及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不存在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的情形的

说明；(3)本次分拆上市后，上汽集团和捷氢科技将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的相互独

立的说明；以及捷氢科技拥有自己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上汽

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的说明；(4)上汽集团、捷氢科技资产相互

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

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的说明； 

2、检查上汽集团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八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上海捷氢科技有限公司至科创板

上市的预案(修订稿)》，查看管理层已披露并说明本次分拆有利于上汽集团突出主

业、增强独立性；本次分拆后，上汽集团与捷氢科技之间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同业竞争情形，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上汽集团与捷氢

科技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在独立性方面也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3、获得并检查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引用的书面承诺函，查看其中的

内容与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引用的内容一致； 

4、检查国泰君安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书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查看其中的内容与上述管理层的分拆上市说明中管理层的说明是否

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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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查德勤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报告号为德师报(审)字(22)第 S00045

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查看上汽集团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

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规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

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不存在可能引起同业竞争、关联交

易、独立性及交叉任职等问题的内部控制缺陷。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并参考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的意

见，我们发现：上汽集团管理层对于上述事项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的信

息和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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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的结论：综上所述，上汽集团分拆捷氢科技至科创板上市符合《分拆规则》

的相关要求。 

会计师的意见： 

基于前述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参考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就相关事项出具的意

见，我们发现：上汽集团管理层对于上汽集团分拆捷氢科技至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符

合《分拆规则》的相关要求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

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